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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中法〔2021〕58号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开展民营企业主权益保障的实施方案

全市各基层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

为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深入开展，确保“服务大局.司

法为民”十大举措落到实处，市中院开展民营企业主权益保障专项

行动，将保护民营企业主权益和惩治侵犯民营企业犯罪相结合，

做到保护有力、惩治到位，积极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结合全市法院当前工作实际，制定工作方案

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

为确保开展民营企业主权益保障行动落到实处，成立民营企

业主权益保障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领导小组由市中院党



—2—

组成员、副院长倪西良同志任组长，刑一庭庭长胡漪同志和刑二

庭庭长李俊峰同志为副组长，李强、王小生、孔海建、郭涵等同

志为成员，负责涉民营企业主权益刑事案件评查、指导、督导、

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刑一庭，办公室主任由李强

同志兼任，负责相关协调、联络工作。

二、时间安排

时间区间：2021年 3月 20日-2021年 4月 30日。

（一）摸底排查（3月 19日-3月 28日）。各基层法院迅速

部署，明确工作目标，厘清案件底数，建立工作台账，并且进行

自查，为下一步开展案件评查工作奠定基础。

（二）案件评查(3 月 29 日-4 月 15 日)。结合工作台账，集

中开展涉民营企业案件评查工作，各基层法院由分管副院长牵

头，刑庭庭长负责，抽调骨干力量成立案件评查组，对本院已判

决案件进行评查，并根据评查情况，形成评查报告。

（三）整改落实（4月 15日-4月 30日）。针对评查中发现

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整改。整改工作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结

合刑事政策，重在解决问题。

三、具体措施和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全市法院要站在讲政

治、讲大局的高度，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优化营商环境的决

策部署，积极开展专项行动，把民营企业主权益保障工作放在突

出的位置抓实抓好。两级法院刑事审判部门要负起责任，确保措

施到位、落实到位。主管副院长要亲临一线、加强督导，协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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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该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合理谋划布局，周密安排部署。结合工作实际，整体

谋篇布局，将涉民营企业主权益保障工作与刑事审判工作相结

合，将本项工作作为解决涉民营企业主刑事案件难点、热点问题

突破口，抓牢抓实。一是摸清案件底数。要求基层法院对于涉企

业家案件一案一策，建立工作台账，市中院建立起全市两级法院

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台账，对全市法院办理的涉企业及企业家案

件进行全面梳理，整体掌握全市两级法院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办

理情况，做到案件底数清楚。二是找准问题症结。全市两级法院

刑庭对涉企业刑事案件自查，查清是否存在侵犯企业主合法权

益，是否存在定罪量刑不当等情形；三是整改落实到位。针对摸

底自查中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存在定罪量刑不当，不宜按犯罪处

理的案件，应当制定整改措施，该纠正的及时纠正。

（三）开展案件评查，加强跟踪指导。市中院成立专业评查

组，专门负责涉民营企业主刑事案件的评查工作。采取分组逐案

检查的方式，对于 2018 年以来已判决的涉企业案件进行检查。

基层法院抽调业务骨干，进行自查。同时，对所有未结案件，严

格落实请示汇报制度，针对涉企业刑事案件逐案内审，确保裁判

尺度统一，定罪量刑一致。

（四）坚持罪刑法定，谦抑审慎司法。对涉民营企业主犯罪

案件，要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坚持

严格司法与谦抑原则适用相结合，严格把握刑事犯罪认定标准，

审慎把握罪与非罪界限，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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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上升为刑事责任。一是对于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的案件，要勇于担当，依法依规，坚决按无罪处理；二是对

于罪与非罪界限不明，争议较大的案件，坚持谦抑审慎的司法原

则，力争按无罪处理；三是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判处

刑罚的案件，根据事实情节，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给予

从轻处罚，适当放宽非监禁刑的适用标准。尽量做到有罪者适当

轻判，无罪者坚决不判，最大限度维护企业主合法权益。

（五）打击侵权犯罪，保护合法权益。对于侵犯民营企业合

法权益的各类犯罪，加大打击力度，维护市场秩序。切实把重拳

惩治犯罪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结合起来，把审判职能延伸与治理

行业乱象结合起来，重点惩治敲诈勒索、强揽工程，强买强卖、

串通投标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违法犯

罪行为。对严重危及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犯罪分子下重手，出重

拳。加大对破坏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刑事案件财产执行力度，配强

执行工作力量，强化审执联动，提升执行到位率，提振投资者信

心，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六）善于发现问题，积极整改到位。对于评查、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及时作出处理。一是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不宜按犯罪处理的案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由作出生效判决

的法院的审委会决定进入再审，依法予以纠正；二是在办案中发

现侵犯企业主权益的犯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

诉。三是对于利用司法权力干预民事活动的行为，及时向有关机

关提出司法建议。



—5—

（七）重点督查督办，依法严肃问责。各单位分管刑事副院

长为涉民营企业主权益保障行动督导负责人，刑庭庭长或团队负

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对本院所有涉民营企业案件的办理、评查、

问题整改等工作进行督查督办，按照本工作方案规定动作，不折

不扣完成工作任务。市中院对全市法院涉民营企业主权益保障行

动进行重点督导，对于工作不实，落实不力，整改不到位等情况，

依法严肃处理。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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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9 日印发


